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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會 文 件  3/2014 號  

 （ 參 考 文 件 ） 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屬 下  

社 區 事 務 及 旅 遊 發 展 委 員 會  

 

於 2013 年 11 月 25 日 舉 行 的  

第 十 二 次 會 議 報 告 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各 議 員 上 述 會 議 討 論 的 主 要 事 項 。  

 

 

主 要 事 項  

 

人 口 政 策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 

 

2.  政 務 司 司 長 私 人 辦 公 室 代 表 簡 介 人 口 政 策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。  

 

3.  委 員 就 人 口 老 化、生 活 成 本、單 程 證 審 批、輸 入 海 外 人 才、本 地 生 育

率 、 教 育 政 策 及 育 兒 問 題 等 方 面 提 出 多 項 意 見 。  

 

4.  主 席 請 部 門 代 表 備 悉 委 員 意 見，並 表 示 委 員 可 於 諮 詢 期 內 將 其 他 意 見

轉 達 予 部 門 。  

 

使 用 鴨 脷 洲 聖 伯 多 祿 天 主 教 小 學 前 校 舍 作 國 際 學 校 用 途  

 

5.  多 名 委 員 對 交 通 問 題 表 示 關 注，包 括 校 巴 的 上 落 客 地 點 及 放 學 時 校 巴

集 體 停 泊 所 造 成 的 擠 塞 問 題 。  

 

6.  有 委 員 關 注 國 際 學 校 於 南 區 大 幅 擴 張 對 社 區 融 洽、資 源 分 配 及 教 育 均

等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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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 主 席 總 結，運 輸 署 須 就 該 地 點 是 否 適 合 作 國 際 學 校 用 途 作 交 通 評 估 ，

並 請 教 育 局 於 會 後 聯 絡 署 方 安 排 上 述 事 宜 。  

 

公 屋 天 台 安 裝 電 訊 發 射 裝 置 的 影 響  

 

8.  有 委 員 關 注 公 屋 天 台 安 裝 電 訊 發 射 裝 置 對 居 民 帶 來 的 影 響，並 認 為 通

訊 局 或 衛 生 署 應 在 有 關 方 面 作 出 規 管，如 限 制 電 訊 發 射 裝 置 與 民 居 的 距 離

及 制 定 其 他 安 全 措 施。另 外，局 方 亦 可 加 強 宣 傳，以 釋 除 公 眾 對 輻 射 問 題

的 疑 慮 。  

 

9.  主 席 總 結 時 表 示，部 門 已 解 答 了 委 員 的 疑 問 及 關 注，希 望 部 門 亦 備 悉

委 員 的 意 見 。  

 

關 注 滲 水 調 查 投 訴 聯 合 辦 事 處 職 能 問 題  

 

10.  多 位 委 員 認 為 聯 辦 處 在 解 決 滲 水 問 題 方 面 成 效 極 低、使 用 的 測 試 儀 器

過 時 、 處 理 時 間 長 ， 希 望 處 方 切 實 檢 討 。  

 

11.  主 席 總 結 時 表 示 ， 希 望 聯 辦 處 對 處 理 滲 水 個 案 需 時 甚 久 一 事 作 出 檢

討，並 研 究 引 入 測 試 滲 水 的 新 方 法。另 外，主 席 請 部 門 後 補 有 關 海 怡 半 島

滲 水 個 案 的 數 據 。  

 

獲 撥 款 審 核 小 組 推 薦 的 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 

 

12.  委 員 會 贊 同 撥 款 審 核 小 組 的 建 議，並 通 過 撥 款 375,132 元 予 已 獲 撥 款

審 核 小 組 推 薦 的 撥 款 申 請 。  

 

檢 討 南 區 空 置 校 舍 的 使 用 情 況  

 

13.  就 前 聖 公 會 小 學 校 舍 土 地 的 使 用 情 況，港 島 西 及 南 區 地 政 處 已 將 收 到

的 三 份 短 期 租 約 申 請（ 包 括 現 有 承 租 人 的 續 期 申 請 ）轉 交 民 政 事 務 局 考 慮

會 否 給 予 政 策 支 持 ， 正 等 待 回 覆 。  

 

香 港 仔 旅 遊 發 展 項 目  

 



3 
 

14.  旅 遊 事 務 署 簡 介 就 於 鴨 脷 洲 東 北 面 海 傍 部 分 用 地 發 展 以 海 鮮 美 食 為

主 的 飲 食 娛 樂 區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結 果。署 方 表 示，該 用 地 因 受 地 理 環 境 限 制

而 在 交 通 配 套 及 連 接 方 面 存 在 難 以 解 決 的 關 鍵 問 題，而 且 該 位 置 缺 乏 能 夠

吸 引 旅 客 的 天 然 景 色 或 其 他 旅 遊 設 施。這 些 因 素 嚴 重 影 響 發 展 鴨 脷 洲 大 橋

下 的 空 地 為 成 功 旅 遊 景 點 的 可 行 性 及 商 業 潛 力。這 些 限 制 不 容 易 改 變，因

此 署 方 認 為 沒 有 足 夠 理 據 支 持 將 該 用 地 以 旅 遊 景 點 的 形 式 發 展 飲 食 娛 樂

區 。  

 

15.  多 位 委 員 認 為 署 方 的 定 位 及 研 究 方 向 與 委 員 會 的 期 望 有 偏 差。委 員 會

期 望 建 成 的 飲 食 娛 樂 區 是 能 以 步 行 距 離 抵 達 、 平 民 化 、「 大 排 檔 」 式 的 飲

食 區 ， 而 非 署 方 所 指 的 需 要 以 私 家 車 或 旅 遊 車 接 載 旅 客 的 大 型 飲 食 娛 樂

區 。 所 需 的 亦 只 是 基 本 的 設 備 ， 如 排 污 、 自 來 水 、 供 電 及 防 火 系 統 。  

 

16.  主 席 總 結 時 表 示，對 研 究 結 果 表 示 遺 憾，並 認 為 旅 遊 事 務 署 應 緊 貼 南

區 發 展 的 新 形 勢，包 括 港 鐡 南 港 島 線 通 車 帶 來 的 新 機 遇。另 外，署 方 亦 不

應 只 研 究 香 港 仔 及 鴨 脷 洲 的 旅 遊 發 展，而 是 以 整 個 南 區 為 單 位，策 劃 整 體

的 旅 遊 發 展 ， 並 於 日 後 適 時 向 區 議 會 報 告 。  

 

加 強 棄 置 軍 事 設 施 的 保 育 及 介 紹  

 

17.  主 席 表 示，秘 書 處 已 於 2013 年 10 月 16 日 將 古 蹟 辦 於 會 後 提 供 的「 1 

444 幢 歷 史 建 築 物 名 單 內 位 於 南 區 的 歷 史 軍 事 建 築 物 」 文 件 發 送 給 各 委

員 。 一 名 委 員 及 後 提 供 進 一 步 資 料 ， 正 待 古 蹟 辦 跟 進 。 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︰ 傷 健 樂 繽 紛 共 融 在 南 區  

 

18.  委 員 會 通 過 撥 款 35,000 元 ， 以 支 持 上 述 申 請 。 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︰ 推 廣 文 化 藝 術 的 活 動  

 

19.  南 區 文 藝 協 進 會 希 望 申 請 區 議 會 撥 款 416,497 元 ， 以 於 2014 年 推 行

以 下 五 項 計 劃 ：  

 

–  2014 南 區 少 年 兒 童 合 唱 團 新 年 音 樂 會  

–  2014 南 區 少 年 兒 童 合 唱 團 及 舞 蹈 訓 練 計 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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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 粵 劇 欣 賞  

–  2014 香 港 南 區 管 弦 樂 團 訓 練 計 劃  (1-6/2014) 

–  2014 香 港 南 區 管 弦 樂 團 交 流 音 樂 會  

 

20.  委 員 會 通 過 撥 款 416,497 元，以 支 持 上 述 五 份 申 請，並 同 意 發 還「 2014

南 區 少 年 兒 童 合 唱 團 新 年 音 樂 會 」於 撥 款 獲 批 准 前 因 總 綵 排 招 致 的 開 支 。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︰ 推 廣 健 康 城 市 及 安 全 社 區 的 活 動  

 

21.  委 員 會 通 過 分 別 撥 款 10,000 元 及 20,000 元 ， 以 支 持 「 家 居 安 全 、 關

愛 社 區 」 精 神 健 康 推 廣 計 劃 及 「 天 空 上 的 綠 洲 」 社 區 種 植 計 劃 的 申 請 。  

 

檢 討 推 廣 文 學 及 音 樂 撥 款  

 

22.  委 員 會 通 過 (a) 將 撥 款 額 上 限 改 為 5 至 10 萬 元；(b) 擴 闊 主 題 範 圍 ；

(c) 要 求 活 動 具 教 育 性 而 非 純 表 演 活 動 ； 以 及 (d) 以 「 推 廣 文 學 」、「 推 廣

音 樂 」 及 「 推 廣 南 區 的 文 化 及 古 蹟 」 為 2014-15 撥 款 的 主 題 。  

 

南 區 區 議 員 及 增 選 委 員 評 估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成 效 輪 值 表  

 

23.  委 員 會 通 過 南 區 區 議 員 及 增 選 委 員 評 估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成 效 輪 值 表

（ 2014-2015） 的 建 議 安 排 。  

 

瑪 麗 醫 院 重 建 計 劃 － 改 建 高 級 職 員 宿 舍  

 

24.  主 席 總 結 時 表 示，委 員 會 對 是 次 改 建 高 級 職 員 宿 舍 計 劃 表 示 支 持，請

院 方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見 ， 尤 其 是 交 通 上 的 安 排 。  

 

南 區 文 學 徑 進 度 報 告  

 

25.  委 員 會 於 2013 年 7 月 22 日 的 第 十 次 會 議 中 通 過 以 網 上 投 票 形 式 由 公

眾 選 出 最 喜 愛 的 「 南 區 文 學 徑 」 應 用 程 式 。 該 投 票 網 站 已 在 11 月 1 日 開

放 予 公 眾 投 票 ， 截 止 日 期 為 12 月 31 日 。  

 

26.  委 員 會 通 過 繼 續 與 香 港 青 年 藝 術 協 會 合 作 舉 辦 2014 年 的 公 共 藝 術 計

劃 ， 並 邀 請 其 遞 交 建 議 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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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發 2014 年 南 區 區 議 會 新 春 宣 傳 品  

 

27.  主 席 表 示 ， 2014 年 南 區 區 議 會 月 曆 於 2013 年 11 月 29 日 (星 期 五 )上

午 九 時 同 步 派 發 ， 議 員 不 得 於 上 述 時 間 前 提 早 派 發 。  

 

維 特 健 靈 慈 善 單 車 馬 拉 松 2014 

 

28.  委 員 會 決 定 不 派 隊 參 與 是 次 賽 事 。  

 

國 際 金 茶 王 -港 式 奶 茶 2014-全 港 18 區 分 區 準 決 賽  

 

29.  主 席 表 示 ， 香 港 咖 啡 紅 茶 協 會 邀 請 南 區 區 議 會 協 辦 「 國 際 金 茶 王 -港

式 奶 茶 2014-全 港 18 區 分 區 准 決 賽 」。區 議 會 一 般 不 會 資 助 比 賽 資 金，團

體 亦 只 可 以 在 區 議 會 批 准 的 撥 款 類 別 下 申 請 撥 款 ， 故 建 議 不 接 受 有 關 邀

請 。  

 

30.  委 員 會 通 過 不 接 受 有 關 邀 請 。  

 

香 港 音 像 聯 盟 提 供 的 版 權 管 理 折 扣 優 惠  

 

31.  香 港 音 像 聯 盟 同 意 提 供 八 折 優 惠 予 18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、 區 議 會 或 民 政

事 務 總 署 所 獨 家 舉 辦 的 短 期 活 動 。 折 扣 優 惠 有 效 期 為 2013 年 7 月 1 日 至

2014 年 6 月 30 日 。  

 

32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安 排 。  

 

南 區 分 齡 田 徑 比 賽 2013 

 

33.  委 員 會 決 定 不 派 隊 參 與 是 次 比 賽 。  

 

提 名 區 議 員 加 入 「 郵 政 服 務 諮 詢 聯 席 會 議 」  

 

34.  委 員 會 提 名 朱 立 威 先 生 代 表 區 議 會 加 入 「 郵 政 服 務 諮 詢 聯 席 會 議 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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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名 區 議 員 出 任 南 區 「 活 力 專 員 」  

 

35.  委 員 會 提 名 朱 立 威 先 生 及 區 諾 軒 先 生 代 表 區 議 會 出 任 南 區 「 活 力 專

員 」。  

 

第 四 十 八 屆 工 展 會 表 演 項 目  

 

36.  委 員 會 通 過 撥 款 5000 元 予 香 港 青 年 愛 樂 樂 團 ， 以 統 籌 上 述 活 動 。  

 

2014-15 年 度 十 八 區 公 民 教 育 活 動 資 助 計 劃  

 

37.  公 民 教 育 委 員 會 邀 請 各 區 區 議 會 透 過「 2014-15 年 度 十 八 區 公 民 教 育

活 動 資 助 計 劃 」 遞 交 活 動 申 請 或 推 薦 地 區 團 體 提 交 合 適 的 申 請 。  

 

38.  委 員 會 通 過 按 照 往 年 安 排 ， 邀 請 南 區 公 民 教 育 委 員 會 提 交 申 請 。  

 

2014 漁 民 年 宵 大 笪 地  

 

39.  委 員 會 通 過 支 持 上 述 活 動 ， 並 借 出 部 分 宣 傳 橫 額 位 置 。  

 

審 批 居 民 團 體 撥 款 的 安 排  

 

40.  委 員 會 通 過 按 過 往 安 排 ， 以 傳 閱 文 件 方 式 通 過 居 民 團 體 撥 款 申 請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41.  請 各 議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14 年 1 月  


